
年度別: 113

機關(單位)名稱：交通部觀光署

財團法人中華民

國消費者文教基

金會

觀光業務 1,116,000             113/12/25
113年度八仙粉塵爆燃案團體訴訟費

補助款

■是

□否(請說明)

說明：

■是

□否(請說明)

說明：

消基會彙整113年辦理

本案支出團體訴訟費

用補助款及訴訟相關

費用項目，申請核撥

補助款247,928元整。

消基會彙整113年辦

理本案支出團體訴訟

費用補助款及訴訟相

關費用項目，已核撥

補助款247,928元整;

相關工作均已執行，

原訂113年度第一波

將第二審宣判、第二

波將第一審宣判，惟

因法院實際審理時程

較長，預計延後至

114年初始宣判，導

致本年度無法如期核

銷律師報酬費用，爰

保留經費868,072

元。

■透過GRB或CGSS系統核實登載

■透過GRB或CGSS系統查詢補

(捐)助有無重複或超出所需經

費等情形

■達成預期效益

□其他意見(請說明)

說明：

■同意機關(單位)審查意見

□尚有建議事項(請說明)

說明：

補助機關(單位)

審查意見
主管機關審查意見

交通部對民間團體及個人之補(捐)助案件效益評估表

受補(捐)助單

位名稱
計畫名稱

補(捐)助金額

(註1)

補(捐)助

日期
補(捐)助內容（經費用途）

作業規範是否

上網公開(註

2)

補助情形是否

按季上網公開

(註2)

計畫預期效益 具體執行成果


